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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力企业信息披露规定

(2005 年 11 月 30 日电监会令第 14 号发布 自 2006 年 1月

1日起施行 根据 2024 年 1月 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 11 号修

订)

《电力企业信息披露规定》已经 2005 年 11 月 9 日国家电力

监管委员会第八次主席办公会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 2006 年 1

月 1 日起施行。

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三十日

https://www.waizi.org.cn/law/18561.html
https://www.waizi.org.cn/law/18561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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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力企业信息披露规定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加强电力监管，规范电力企业、电力调度机构、

电力交易机构的信息披露行为，维护电力市场秩序，根据《电力

监管条例》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电力企业、电力调度机构、电力交易机构披露有关

电力建设、生产、经营、价格和服务等方面的信息，适用本规定。

第三条 电力企业、电力调度机构、电力交易机构披露信息

遵循真实、及时、透明的原则。

第四条 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（以下简称电力监管机

构）对电力企业、电力调度机构、电力交易机构如实披露有关信

息的情况实施监管。

第二章 披露内容

第五条 从事发电业务的企业应当向电力调度机构、电力

交易机构披露下列信息：

（一）发电机组基础参数；

https://www.waizi.org.cn/law/18561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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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新增或者退役发电机组、装机容量；

（三）机组运行检修情况；

（四）机组设备改造情况；

（五）火电厂燃料情况或者水电厂来水情况；

（六）电力市场运行规则要求披露的信息；

（七）电力监管机构要求披露的其他信息。

第六条 从事输电业务的企业应当向从事发电业务的企业

披露下列信息：

（一）输电网结构情况，输电线路和变电站规划、建设、投

产的情况；

（二）电网内各类发电装机规模及明细；

（三）网内负荷和大用户负荷的情况；

（四）电力供需情况；

（五）主要输电通道的构成和关键断面的输电能力，网内发

电厂送出线的输电能力；

（六）输变电设备检修计划和检修执行情况；

（七）电力安全生产情况；

（八）输电损耗情况；

（九）国家批准的输电电价；跨区域、跨省（自治区、直辖

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规章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

- 4 -

市）电能交易输电电价；大用户直购电输配电价；国家批准的收

费标准；

（十）发电机组、直接供电用户并网接入情况，电网互联情

况；

（十一）电力监管机构要求披露的其他信息。

第七条 从事供电业务的企业应当向电力用户披露下列信

息：

（一）国家规定的供电质量标准；

（二）国家批准的配电电价、销售电价和收费标准；

（三）用电业务的办理程序；

（四）停电、限电和事故抢修处理情况；

（五）用电投诉处理情况；

（六）电力监管机构要求披露的其他信息。

第八条 电力调度机构应当向从事发电业务的企业披露下

列信息：

（一）电网结构情况，并网运行机组技术性能等基础资料，

新建或者改建发电设备、输电设备投产运行情况；

（二）电网安全运行的主要约束条件，电网重要运行方式的

变化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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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发电设备、重要输变电设备的检修计划和执行情况；

（四）年度电力电量需求预测和电网中长期运行方式，电网

年度分月负荷预测；电网总发电量、最高最低负荷和负荷变化情

况；年、季、月发电量计划安排和执行情况；

（五）跨区域、跨省（自治区、 直辖市）电力电量交换年、

季、月计划及执行情况；

（六）并网发电厂机组的上网电量、年度合同电量和其他电

量完成情况，发电利用小时数；实行峰谷分时电价的，各机组峰、

谷、平段发电量情况；

（七）并网发电厂执行调度指令、调度纪律情况，发电机组

非计划停运情况，提供调峰、调频、无功调节、备用等辅助服务

的情况；

（八）并网发电厂运行考核情况，考核所得电量、资金的使

用情况；

（九）电力市场运行基本规则要求披露的有关信息；

（十）电力监管机构要求披露的其他信息。

第九条 电力交易机构应当向从事发电业务的企业披露下

列信息：

（一）电力市场规则、电力市场交易制度等信息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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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市场暂停、中止、重新启动等情况；

（三）市场日历、交易公告信息；

（四）市场注册和管理情况；

（五）各类合同电量的交易组织、执行和结算情况，偏差电

量考核以及有关费用分摊、返还情况，电网代理购电情况；

（六）并网发电主体上网电量、发电利用小时数情况，电量

结算依据和服务提供情况；

（七）跨区域、跨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电力电量交换、电

价执行和费用结算情况；

（八）其他公告信息，包括信息披露报告、违规行为通报、

市场干预情况等；

（九）电力市场运行规则要求披露的有关信息；

（十）电力监管机构要求披露的其他信息。

第十条 电力监管机构根据监管工作的需要适时调整电力

企业、电力调度机构、电力交易机构披露信息的范围和内容。

第三章 披露方式

第十一条 电力监管机构根据电力企业、电力调度机构、电

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规章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

- 7 -

力交易机构披露信息的范围和内容，确定相应的披露方式和期

限。

第十二条 电力企业、电力调度机构、电力交易机构披露信

息可以采取下列方式：

（一）门户网站及其子网站，电力市场技术支持系统、媒体

公众号等；

（二）报刊、广播、电视等媒体；

（三）信息发布会；

（四）简报、公告；

（五）便于及时披露信息的其他方式。

第十三条 电力企业、电力调度机构、电力交易机构披露信

息应当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及时性、完整性，并方便相关

电力企业和用户获取。

第十四条 电力企业、电力调度机构、电力交易机构应当指

定具体负责信息披露的机构和人员，公开咨询电话和电子咨询邮

箱，并报电力监管机构备案。

第四章 监督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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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电力监管机构对电力企业、电力调度机构、电力

交易机构披露信息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
电力监管机构根据工作需要，对电力企业、电力调度机构、

电力交易机构披露信息的情况进行不定期抽查，并将抽查情况向

社会公布。

第十六条 电力监管机构每年对在信息披露工作中取得突

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。

第十七条 电力企业、电力调度机构、电力交易机构未按照

本规定披露有关信息或者披露虚假信息的，由电力监管机构给予

批评，责令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处 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

款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依法给予处分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八条 国家能源局区域监管局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办

法，报国家能源局批准后施行。

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